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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08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2016-L43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2016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 2016 年 5 月 6 日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6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于 2016 年

5 月 17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出席董事 7 人，实出席董事 7 人，监事会成员

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充

分讨论，会议达成如下决议： 

一、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徐祥圣先生

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于2016年5月16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徐祥圣先生提交的书面辞

呈，徐祥圣先生因个人原因，向公司申请辞去独立董事职务及其在公司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及战略委员会委员职

务。辞职后，徐祥圣先生将不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徐祥圣先生辞去独立董事

职务的申请将在新任独立董事候选人通过股东大会审议后生效。 

有关徐祥圣先生辞去独立董事职务及其在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提名与薪

酬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及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详细情况请见

公司刊登于本公告日的 2016－L42 号公告。 

二、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提名韩俊峰先生为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2 

本届董事会提名韩俊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时提名

韩俊峰先生担任本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审计委

员会委员及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对韩俊峰先生的个人履历和工作经历进

行了事前审查，认为韩俊峰先生符合有关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同意提

名并同意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6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1、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合法。经审阅独立

董事候选人简历，未发现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有《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不宜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或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之情况，该候选人具

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2、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程序合法有效。3、经了解，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健康

状况能够胜任独立董事的职责要求。 

独立董事候选人韩俊峰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本次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

异议。 

本项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申请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

请继续停牌的议案。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收购华人文化有

限责任公司旗下体奥动力（北京）体育传播有限公司股权，目前体奥动力（北京）

体育传播有限公司正在进行股权架构调整。公司原计划争取于 2016 年 6 月 8 日

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现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的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重组方案相关内容仍需要进一步商讨、论证和

完善，为确保本次重组工作申报、披露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保障本次重组

工作的顺利进行，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根据《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未能在前述期限内披

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且公司有意继续停牌筹划重组，则应就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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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批程序。 

申请股票继续停牌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6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公司将在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的

前提下，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不

超过 2016 年 9 月 8 日,具体时间以交易所批复为准。 

本项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情况请参见刊登于本公告日的 2016-L45 号公告。 

四、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公司关于申请借款并提

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拟向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借款，借款人为本公司，借款期限 3年

（满一年后，经贷款人同意可提前偿还），借款金额 7.5 亿元，借款利率不超过

8.5%/年。 

公司将以全资子公司北京星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位于北京市朝阳

区东四环北路 6号二区 28 号楼配套共建用房、29 号楼住宅用房为本笔借款提供

抵押担保；以控股子公司北京阳光苑商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市西城区西直

门外大街 112 号办公用房、车位、商业用房为本笔借款提供第二顺位抵押担保。 

详细情况请参见刊登于本公告日的 2016-L46 号公告。 

五、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

借款的议案。 

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借款，借款人为本公司，借款期限不超过 3年，借款

金额不超过 3亿元，借款利率不超过 8.5%/年。 

公司将以全资子公司天津西青杨柳青森林绿野工程有限公司持有的杨柳青B

地块土地使用权为本笔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详细情况请参见刊登于本公告日的 2016-L47 号公告。 

六、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3 日召

开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细情况请见公司刊登于本公告日的 2016－L48 号公告。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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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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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韩俊峰先生，1971 年出生。1989 年至 1997 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建筑经济与管

理专业，获得学士及硕士学位。曾任阳光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助理、国泰土地整理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京中赫置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集团副总经理、河北建设集

团盛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北京金海鸿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

经理；现任北京首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韩俊峰先生与本公司、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 

 




